波 密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波府行复〔2025〕12号
申请人：徐某某

被申请人：波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扎木路25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对其投诉事项告知是否受理及举报事项告知是否立案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11月14日依法立案受理。本案采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告知对本人提交的投诉是否受理的行为违法；2.确认被申请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告知对本人提交的举报是否立案的行为违法。
申请人称：申请人在波密君某酒店入住时产生纠纷向被申请人提起投诉，至今未收到被申请人答复是否受理本人的投诉。申请人不服，遂复议。1.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第七条：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时提出投诉和举报，或者提供的材料同时包含投诉和举报内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投诉和举报予以分别处理。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时间内告知是否受理本人投诉的行为违法。2.投诉的处理涉及本人能否退回货款以及挽回损失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被申请人在收到本人投诉后未在规定时间内答复，使本人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地得到保障，侵犯了本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关于波密君某酒店的举报材料，被申请人收悉后于2025年10月30日向本人做出了投诉举报回复函，该回复已超过了法定告知期限，申请人不服，遂复议。1.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调解中发现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特殊情况下，核查时限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被申请人做出不予立案决定后未在法定时间内告知申请人行为违法，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时间内告知举报的处理立案情况的行为违法。2.申请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2014年3月1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具有行政复议申请资格。

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挂号信（邮件号：XA4059799****）邮件轨迹截图复印件、投诉举报信复印件、波密君某酒店付款凭证、波密君某酒店提供的卫生纸/香皂/一次性浴巾等用品图片。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案件基本处置情况

申请人就其购买的标注“NFC”字样饮料标签误导消费酒店提供的卫生纸/香皂/一次性浴巾等用品相关问题提出投诉举报后，我局严格遵循《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启动全流程处置工作：

1.快速响应对接：收悉投诉举报信件当日，立即安排执法人员跟进，多次通过申请人预留电话尝试沟通核实诉求，因客观原因未能即时取得联系；

2.明确受理告知：2025年9月30日，执法人员成功与申请人电话对接，全面核实投诉举报具体细节后，当场明确告知其两项诉求均予受理，保障申请人知情权；

3.规范结果反馈：针对申请人2025年10月29日提出的“将处理结果发送至邮箱”的诉求，我局已书面记录并明确回应，将依法通过其预留联系方式（含指定邮箱）反馈最终处理结果，确保反馈方式符合申请人诉求。

二、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合理性说明

（一）处置程序严格合规

1.受理时限符合规定：我局在与申请人取得联系后，即时作出受理决定并告知，未超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7个工作日受理告知时限，程序合法；

2.沟通方式穷尽合理：执法人员在收悉诉求后多次主动电话联系，最终完成诉求核实，已穷尽法定范围内的合理沟通方式，不存在不作为情形；

3.反馈安排规范有序：针对申请人提出的结果送达方式诉求，我局已作出明确承诺并将严格履行，符合投诉举报处理中“尊重申请人意愿、规范反馈渠道”的法定要求。

（二）调查处置依据充分

1.饮料标签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定，已对涉案饮料的配料成分、标签标注合规性开展现场核查、资料调取等工作，重点核实“NFC”宣传与实际配料是否一致、是否存在误导消费情形；

2.酒店用品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规定，已对涉案酒店的一次性用品采购验收记录、产品质量合格证明等进行核查，确保用品符合质量安全标准。

三、答复意见

我局在处理申请人投诉举报过程中，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及时受理、依法核查、规范反馈”原则，所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处置合理，完全符合市场监管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及工作规范。恳请贵办依法审查，维持我局对该投诉举报的相关处理决定及后续处置安排。

被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行政复议答复书原件、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通话录音、投诉举报答复函邮箱送达截图、关于对“波密君某酒店提供不合格商品”投诉举报的答复函、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经审理查明：

2025年9月18日，申请人通过挂号信方式（邮件号：XA4059799****）邮寄《投诉举报信（履职申请）》两份至被申请人处。投诉举报波密君某酒店房间内提供的卫生纸（消号川卫号2003消准字41号）虚假、一次性浴巾（执行标准：GB15979-2002）过期以及香皂（杨邗卫化字(06)第C09-004号）未按照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与化妆品条例的相关规定标注产品信息。申请人请求：1.确认产品违法，依法查处涉案商家售卖不合格商品的行为，本人申请举报奖励；2.依法协调消费纠纷。被申请人于2025年9月22日14时38分签收该挂号信件（邮件号：XA4059799****）。2025年9月30日，被申请人通过电话方式与申请人沟通核实关于其对波密君某酒店的投诉举报事项。2025年10月29日16时16分，被申请人通过邮箱的形式将《关于对“波密君某酒店提供不合格商品”投诉举报的答复函》发送至申请人指定的邮箱（1******@qq.com）。答复函称：被申请人到被投诉人波密君某酒店进行现场调查核实，经核查的情况如下：1.卫生纸（消号川卫号2003消准字41号）因实物缺失无法确认该产品消毒批号的真实性，故无直接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提供虚假消毒批号商品”的行为。2.一次性浴巾（执行标准GB15979-2002），根据一次性浴巾的进货凭证及产品说明，确认其进货时间在GB15979-2024(2025年7月1日实施）之前。根据<<标准化法>>及相关规定，产品执行的标准以进货时的有效标准为准，因此该批次一次性浴巾执行GB15979-2002不存在“标准过期”的情形。3.香皂（杨杠卫化字(06)第C09-004号）因实物缺失无法确认该产品的化妆品备案及标签标注情况，故无直接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未按规定标注化妆品信息”的行为。故，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本次投诉举报所涉情形属于违法情节轻微且未造成危害后果，决定对波密君某酒店不予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有行政复议申请书原件、挂号信（邮件号：XA4059799****）邮件轨迹截图复印件、投诉举报信（履职申请）复印件、波密君某酒店付款凭证、波密君某酒店提供的卫生纸/香皂/一次性浴巾等用品图片、行政复议答复书原件、投诉举报答复函邮箱送达截图、关于对“波密君某酒店提供不合格商品”投诉举报的答复函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起的投诉和举报事项是否履行了法定处理职责，现评析如下：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之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具有依法处理的职责。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时提出投诉和举报，或者提供的材料同时包含投诉和举报内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投诉和举报予以分别处理。”本案中，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履职申请）》内容既包括投诉，也包括举报，被申请人应按照有关规定的程序对投诉和举报进行分别处理。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故被申请人有告知申请人投诉是否受理、举报是否立案的法定职责。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通过投诉、举报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申请人于2025年9月18日通过挂号信方式（邮件号：XA4059799****）邮寄《投诉举报信（履职申请）》两份至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于2025年9月22日14时38分完成签收。虽然被申请人于2025年9月30日通过电话方式联系申请人沟通核实，但未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对波密君某酒店的《投诉举报信（履职申请）》。被申请人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并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事项进行现场调查后，于2025年10月29日16时16分通过邮箱的形式将《关于对“波密君某酒店提供不合格商品”投诉举报的答复函》送达申请人，告知申请人本次的投诉举报所涉情形属于违法情节轻微且未造成危害后果，决定对波密君某酒店不予行政处罚。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在告知申请人针对波密君某酒店的投诉和举报处理结果时存在超期的情况，违反了上述规定，在程序上存在轻微违法，但是对申请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

另外，关于被申请人称执法人员于2025年9月30日已电话告知申请人投诉举报处理结果的意见，因其提供的证据无法佐证该事实，故本机关对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申请人提交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鉴于没有证据证明已送达给申请人，故针对该证据本机关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事项处理，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的处理期限要求，应当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波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徐某某提交的投诉事项是否受理以及举报事项是否立案的行为违法。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波密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波密县人民政府
2026年1月12日



